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6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6.19
一、本會第1255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大里溪治理計畫第三期實施計畫修正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除大里溪治理計畫第一、二期用地費較原計畫增加25.27億元部分，請經濟部另提詳細計畫陳報外，其餘計畫修正內容、經費及工期展延事宜，核有需要，原則同意，並請經濟部加速辦理。
(二)修正計畫中所列橋樑經費約3.26億元，同意納入本修正計畫經費支應，惟若地方政府考慮景觀等其餘環境營造，致額外增加之經費，應請地方政府自行負擔。
(三)有關本修正計畫中第三期實施計畫部分，所增加之土地費用細部內容，請另函請內政部核議其確實額度；所增加之工程費用，請依規定函請行政院工程會核議其確實額度；所增列之防汛應變指揮中心籌設費2億元，則請將細部內容送請行政院經建會核議。
(四)內政部營建署主管之堤後排水部分配合工程，請該署優先納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中執行。
(五)請經濟部儘速於本（95）年6月底前完成修正，並將修訂稿函送經建會續審，俾憑陳報行政院。
三、「中華民國臺灣95年至140年人口推計(初稿)」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中華民國臺灣95年至140年人口推計」報告中顯示，為適應未來人口成長及結構變化，在規劃未來國家發展方向時，應從宏觀的層面審視人口高齡化所涵蓋之課題，有關如何穩定長期生育水準、如何調適人口減少對人力運用之影響、如何配合調整國家資源的運用、如何維持社會的活力，以及重視人口高齡化的財政負擔及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等問題，均為未來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請參酌與會委員及代表意見，修正「中華民國臺灣95年至140年人口推計」，作為「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有關議題研議相關政策，以及各界之參考。
（散會：下午 5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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